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８３

证券简称

：

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１５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６７

元

／

股； 上市首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 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

办公地址： 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

发行前注册资本：

２

，

１７１

，

２３３

，

８３９

元

法定代表人： 胡运钊

所属行业： 证券期货业

主营业务： 证券经纪； 证券投资咨询； 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 融资融券；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证券 （不含股票、 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 承销； 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徐锦文

公司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８６６

公司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７２６

电子信箱：

ｉｎｆ＠ｃｊｓｃ．ｃｏｍ．ｃｎ

二、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１．

发行类型： 公开增发

２．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

本次公司公开增发人民币

Ａ

股方案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申请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第

２１０

次会议审核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

可 【

２０１１

】

５１

号） 的核准。

发行对象的确定过程： 根据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规定， 公司及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此次公开

发行对象为： （

１

） 网上发行对象： 所有在深交所开设

Ａ

股证券账户的自然人和机构投资者 （法律、 法

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２

） 网下发行对象： 机构投资者。

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 本次公开增发发行价格为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

Ｔ－２

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长江证券股票均价。 结合大盘走势及公司股票二级市场走势情况， 经公司及主承销商协

商， 以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

Ｔ－２

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长江证券股票均价

１２．６７

元

／

股作为

此次公开发行价格。

３．

发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４．

发行方式： 公开增发

５．

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８．４３％

。 其中公司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股数为

２５

，

２１９

，

３３４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２．６１％

； 网上配售股数为

４８

，

７１１

，

８６１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４．３６％

； 承销团包销数量为

１１０

，

０６８

，

８０５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５．０３％

。

６．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６７

元

／

股， 为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

Ｔ－２

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长江证券股票均价。

７．

募集资金总额 （含发行费用）：

２

，

５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８．

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发行费用

５７

，

６２６

，

４００．００

元， 其中：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承销

费及保荐费

４８

，

０７８

，

０００．００

元、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的保荐费、 上网发行费、 招股说明书印

刷费、 申报会计师费、 律师费等发行费用

９

，

５４８

，

４００．００

元。

９．

募集资金净额 （扣除发行费用）：

２

，

４７６

，

３７３

，

６００．００

元

１０．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扣除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承销费及保荐费后的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划至公司指定

账户。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对上述资金进行了验证， 并出具了众环验字 （

２０１１

）

０１９

号 《验资报告》。

１１．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１２．

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在中国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有关登记托管手

续。

１３．

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

１

） 申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对网上、 网下的申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

网上参与优先认购的原

Ａ

股股东户数为

１２

，

１５０

户， 全部为有效申购；

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申购的户数为

３

，

９１６

户， 全部为有效申购。

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为

２

家， 全部为有效申购。

符合规定的网上、 网下有效申购统计结果如下：

类别 有效申购户数 （户） 有效申购股数 （股）

公司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１２

，

１５０ ２５

，

２１９

，

３３４

除公司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外部分

网上申购

３

，

９１６ ４８

，

７１１

，

８６１

网下申购

２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２

） 发行与配售结果

１

） 公司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发行数量及配售比例

公司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部分配售比例：

１００％

。

公司原

Ａ

股股东通过网上 “

０７０７８３

” 优先认购部分， 优先配售股数为

２５

，

２１９

，

３３４

股， 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１２．６１％

。

２

） 网上发行数量及配售比例

网上通过 “

０７０７８３

” 认购部分， 配售比例为：

１００％

， 配售股数为

４８

，

７１１

，

８６１

股， 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２４．３６％

。

３

） 网下发行的数量和配售结果

网下申购配售比例为

１００％

， 配售股份为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０％

。

４

） 此次承销团包销

１１０

，

０６８

，

８０５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５．０３％

。

所有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单、 获配股数及补款金额列示如下：

序号 机构投资者产品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补款金额 （元）

１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５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２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１

，

６３２

，

０００．００

三、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１．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 长江证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３

，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３．

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四、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１．

股份总额、 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

１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股） 比例 （

％

） 发行新股 （股） 数量 （股） 比例 （

％

）

一、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３

，

３１０ ０．００２９ ６３

，

３１０ ０．００２７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持股

６３

，

３１０ ０．００２９ ６３

，

３１０ ０．００２７

二、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１７１

，

１７０

，

５２９ ９９．９９７１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３７１

，

１７０

，

５２９ ９９．９９７３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７１

，

１７０

，

５２９ ９９．９９７１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３７１

，

１７０

，

５２９ ９９．９９７３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股份总数

２

，

１７１

，

２３３

，

８３９ １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３７１

，

２３３

，

８３９ １００

（

２

） 本次股份变动后本公司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

）

１

青岛海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４８

，

９４４

，

０５４ １４．７２

２

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５３

，

４２１

，

１２９ １０．６９

３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７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３

４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０

，

８２８

，

７０１ ５．５２

５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３

，

３８４

，

８７５ ４．７８

６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０

，

０６８

，

８０５ ４．６４

７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５

，

８４６

，

５８８ ３．６２

８

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８

，

３１２

，

６８３ ３．３０

９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０

，

９３９

，

５７６ ２．９９

１０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３

，

１３３

，

７３５ １．４０

２．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 副董事长崔少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６７

，

０８０

股， 其中

５０

，

３１０

股属于高管锁定股份。

公司其他现任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

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每股收益

０．２１

元

０．５８

元

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每股净资产

４．７４

元

４．８９

元

五、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１

、 保荐机构

第一保荐机构：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２

号楼

２４

楼

法定代表人： 潘鑫军

保荐代表人： 张正平、 张亚波

项目协办人： 席睿

项目组其他成员： 刘红、 孙树军、 汪音、 郑雷钢、 石波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０１０－８４８９６４２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３５１

联合保荐机构：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２１

楼

法定代表人： 王世平

保荐代表人： 周依黎、 王珏

项目协办人： 王芳

项目组其他成员： 黄飞、 陆亚锋、 王友武、 王标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４９５６００

２

、 主承销商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市场联络人： 刘丽、 陶思嘉、 樊林爽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３５１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资本市场联络人： 曹宁、 许燕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２８８

３

、 分销商 （承销团成员）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永敏

地址： 苏州市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商旅大厦

１８

楼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８５５６

经办人： 朱铃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建武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信托大厦

电话：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０４３

经办人： 崔瑾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大建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５５７６７

经办人： 唐诗云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杜航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１３９００

经办人： 武晓楠

４

、 公司律师

机构名称：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Ｆ４０７

室

负责人： 郭斌

经办律师： 贺伟平、 徐莹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１３３７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８５５

５

、 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单洞路口武汉国际大厦

Ｂ

座

１６－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 黄光松

经办注册会计师： 王玉伟、 余宝玉

电话：

０２７－８５８２６７７１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２４３２９

六、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１．

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号， 公司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签署保荐协议。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张正平先生、 张亚波先生为长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股票项目的保荐代

表人， 具体负责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尽职保荐及持续督导等保荐工作事宜；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

司授权周依黎女士、 王珏先生担任保荐代表人， 具体负责公司本次增发的尽职保荐及持续督导等保荐

工作。

２．

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上市保荐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对长江证券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

行了核实， 认为： 长江证券申请本次公开增发股票上市，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人股票符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长江证

券保荐承销有限公司同意推荐长江证券本次增发的股票上市交易。

七、 其他重要事项

１．

本公司自招股意向书公告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

事项。

２．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

１

） 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２０１１

年修订） 的规定， 实行

１０％

的价格涨跌幅限制。

（

２

） 东方证券将在充分考虑和维护公司现有股权结构和股价稳定的前提下， 通过二级市场择机减

持本次包销所持有的长江证券股份。

八、 备查文件

１．

上市申请书；

２．

保荐协议；

３．

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４．

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５．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６．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７．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众环验字 （

２０１１

）

０１９

号 《验资报告》；

８．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９．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1

年

3

月

18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

002430

证券简称

：

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10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到期归还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本次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

10,000

万元的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生产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9

月

22

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

com.cn

） 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生产流动资金的公告》。）

2011

年

3

月

15

日， 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开户行：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 账号：

77508100315184

），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

保荐代表人。

至此， 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一次性归还完毕。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

600806

证券简称

：

昆明机床 编号

：

临

2011-004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监事高新刚先生因因工作变动原因， 书面请求辞去本公司监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接受了辞呈， 辞呈于公告之日起生效。 高先生已确认， 彼与董事会、 监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 并无任

何有关彼辞任之事宜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垂注。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谨此向高新刚先生于任内对本公司

做出的宝贵贡献致以感谢！

另公司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沈阳机床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25.08%

）

关于 《关于监事候选人推荐的函》， 以补充监事离任之空缺， 提名蔡哲民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 补选监事的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即： 在股东大会获得批准之日起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本届监事会到期。

本公司将在最近一次召开的股东大会上， 提请审议蔡哲民先生担任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事

项。

附候选人简历：

蔡哲民， 男，

1962

年出生， 中共党员， 大专学历， 工程师， 现任沈阳机床 （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战略规划总部部长。

1981

年参加工作，

1996

年进入沈阳机床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历任技术部、

生产部、 实施办、 规划本部员工，

2007

年至

2008

年任规划本部部长，

2008

年至

2009

年任沈阳机床

股份有限公司规划工程部部长，

2009

起任沈阳机床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规划总部部长。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

002022

证券简称

：

科华生物 编号

：

2011－005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3

月

13

日以邮件

及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 全体董事均参与了

表决， 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科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在

2011

年度内为上海科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不超过

400

万美元

（含本数） 的进口信用证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

含十二个月

)

。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在

2011

年度内为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提供

900

万元人民币贷款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担保期限应不超过担保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二个月

(

含十二个月

)

。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以上决议详见今日披露的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3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

002022

证券简称

：

科华生物 编号

：

2011－004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科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以及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两家控股子公司新

年度经营发展的需要， 同意本公司在

2011

年度内为其提供相应的担保额度：

1.

本公司在

2011

年度内为上海科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企业发展

"

） 向银行申请办理

的不超过

400

万美元 （含本数） 的进口信用证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

含

十二个月

)

。

2.

本公司在

2011

年度内为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实验系统

"

） 提供

900

万元人

民币贷款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担保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二个月

(

含十二个月

)

。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发展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持股比例为

77.938%

）， 注册资本

2,500.72

万元， 主要从事医疗

仪器代理批发业务， 截止

2010

年末， 总资产

12,449

万元， 净资产

11,516

万元；

2010

年实现合并营

业收入

27,536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实验系统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持股比例为

99.16%

）， 注册资本

5,700

万元， 主要从事医疗仪器

研发、 生产和销售， 截止

2010

年末， 总资产

14,352

万元， 净资产

9,240

万元；

201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363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 担保协议和信用证担保书等文本的签署

在上述额度内，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本公司与银行签署担保协议、 信用证担保书等相关法

律文书。

四、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企业发展和实验系统作为专业从事进口仪器代理和自产仪器的控股子公司， 对资金有

较大需求， 为支持其业务做大做强， 由本公司对其提供资金担保等方面支持是必要的， 担保风险总体

是可控的， 理由如下：

1.

本公司作为子公司的控股股东 （对企业发展持股比例为

77.938%

； 对实验系统持股比例

99.16%

）， 对其有绝对的控股权和控制力， 与对其他第三方的对外担保相比

:

风险较小、 可控性强。

2.

企业发展和实验系统公司均有着较好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 预计担保事项不会给本公司带来

较大的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

3.

作为控股股东， 公司董事会要求该两家控股子公司应积极应对业务拓展的需求， 合理筹划， 稳

健经营， 努力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拓展分销渠道， 细分产品市场， 平衡库存与资金的矛盾， 加强购销

存管理， 将贷款、 库存及应收账款的风险有效降低。

4.

在新年度内， 本公司将通过子公司股东会、 董事会等权力机构加强其经营管理的控制， 并由本

公司财务部和内部审计部从公司总体战略出发， 加强对企业发展的财务和审计监督， 保障其经营安全

和资金安全。

5.

本公司已要求科华企业及实验系统公司出具了 《同意反担保的承诺函》。

董事会认为， 本公司担保行为均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 等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并建

立了比较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程序； 充分揭示了对外担保存在的风险， 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

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止公告日

,

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900

万元， 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约占公司净资产比例

的

1%

， 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

1.

经全体董事审议通过的本公司第四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

控股子公司同意反担保的承诺函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三月一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532

证券简称

：

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

2011-015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1790

号文件核准， 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00

万股， 每股发行价为人

民币

32.88

元。

新界泵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657,600,000.00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45,726,

400.00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611,873,600.00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出具的天健验 〔

2010

〕

452

号 《验资报告》 审验确认。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

上

[2010] 431

号文件批准，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同意发行人公开发行

2,000

万股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 （

A

股） 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上市的具体事

宜。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注册号为

331000400003847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资本由

6,000

万元变更为

8,000

万

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由

6,000

万元变更为

8,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由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为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其他登记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125

证券简称

：

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

：

2011-009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09

年

8

月

4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湘乡市金石锰矿和湘乡市锰

粉加工厂签署

<

合作协议

>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湘乡市金石锰矿和湘乡市锰粉加工厂 （现改

制为湘潭市金鑫矿业有限公司） 向湘乡市农村信用联社贷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提供担保， 贷款资金

用于湘乡市金石锰矿和湘乡市锰粉加工厂进行企业改制、 技术改造等， 担保期限为三年。 湘乡市

金石锰矿和湘乡市锰粉加工厂均系集体所有制企业， 属同一控制人， 以其拥有完全产权的库存锰

矿石提供反担保。

本公司近日获悉， 湘潭市金鑫矿业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2

月

20

日归还上述借款， 湘潭电化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0

万元， 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0

万元。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０３

证券简称

：

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１８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 会议

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 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合法有效。

经全体参会董事认真审议并在议案表决书上表决签字，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签

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和管理，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决定将在浙江临海湖

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坂田

支行开设的三个银行账户作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并和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以

上三家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募集资金到位前， 为加速推进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进度， 抢占市场先机， 公司以

１６６

，

７５２

，

２８０．３３

元自筹资金对四个募投项目进行了预先投入。 为提高资金利用率， 降低财务成本， 根据 《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等有关制度、 法规要求， 公司

决定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６６

，

７５２

，

２８０．３３

元。

就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天健审 ［

２０１１

］

１１０５

号鉴证报告

进行审核确认， 监事会、 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和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公告》。

三、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厦门分公司的议

案》。

为了更好地拓展公司产品在福建运动品牌市场和外贸市场的销售业务， 提高公司产品在福建市

场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 公司同意设立厦门分公司。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０３

证券简称

：

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１９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

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名， 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名。 会议

在保证所有监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 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合法有效。

经全体参会监事认真审议并在议案表决书上表决签字，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并发表

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符合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等有

关规定， 符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 并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６６

，

７５２

，

２８０．３３

元。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０３

证券简称

：

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２０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公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８６

文核准，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２

月

２３

日

向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的公司全体股东按

１０

：

２．５

的比例配售股份， 共计配

售股份

５１

，

５７６

，

９６６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３７８

，

０５９

，

１６０．７８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

３６６

，

２３６

，

５８３．８２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验 （

２０１１

）

５３

号

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二、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

３６０５２．３０

万元投入公司激光雕刻钮扣技改项目、 高档拉链技改项目和深圳市联星服装辅料有限

公司高品质钮扣扩建项目、 高档拉链扩建项目的建设。 募集资金到位前， 为加速推进募集资金项目的

实施进度， 抢占市场先机， 公司以自筹资金对四个募投项目进行了预先投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共计

１６６

，

７５２

，

２８０．３３

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金额

自有资金已投资金额 占总投资的比例 （

％

）

公司激光雕刻钮扣技改项目

７

，

９１５．００ ７

，

９１５．００ ２１

，

５９５

，

５１０．３８ ２７．２８

公司高档拉链技改项目

９

，

４５１．３０ ９

，

４５１．３０ ２７

，

２８６

，

４８４．２６ ２８．８７

深圳市联星服装辅料有限公司高品质钮

扣扩建项目

９

，

８３６．００ ９

，

８３６．００ ５６

，

６４８

，

４０５．０２ ５７．５９

深圳市联星服装辅料有限公司高档拉链

扩建项目

８

，

８５０．００ ８

，

８５０．００ ６１

，

２２１

，

８８０．６７ ６９．１８

总 计

３６

，

０５２．３０ ３６

，

０５２．３０ １６６

，

７５２

，

２８０．３３

三、 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为提高资金利用率， 降低财务成本， 根据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等有关制度、 法规要求， 公司决定用募集资金置换出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

目的自筹资金， 并委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情况出具了天健审

［

２０１１

］

１１０５

号鉴证报告进行审核确认， 鉴证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６６

，

７５２

，

２８０．３３

元。

四、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符合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

定， 符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 并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６６

，

７５２

，

２８０．３３

元。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１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一致， 不存在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２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行为符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 并已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３

、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及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 法规、 部门规章和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４

、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６６

，

７５２

，

２８０．３３

元。

六、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期投入事项出具了如下核查意

见：

经核查， 本保荐机构认为， 伟星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的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中的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与实际情

况相符， 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６６

，

７５２

，

２８０．３３

元。

七、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４．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鉴证报告；

５．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002241

证券简称

:

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2011-005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名称

及经营范围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日前，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通知， 其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已经潍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

现将变更信息公告如下：

一、 变更前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1

、 企业名称： 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

2

、 经营范围： 生产、 销售电子产品， 通讯产品 （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备及无线电） 及配件，

音响器材及电子产品自动化生产设备 （以上范围限分支机构生产）。 （以上均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的前置审批项目及限制、 禁止经营项目） （房屋租赁有效期限至

2012

年

10

月

11

日）

二、 变更后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1

、 企业名称： 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2

、 经营范围：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 无。 一般经营项目： 投资管理、 咨询及服务； 高科技产品

开发。 （以上范围不含法律法规禁止、 限制经营的项目。 依法需要许可经营的， 凭相关许可证经

营） （房屋租赁有效期限至

2012

年

10

月

11

日）

控股股东名称及经营范围变更的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 并已领取了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2344

证券简称

：

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

：

2011－016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新乡市海宁皮革发展

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根据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批准新乡海宁皮革城合作意向书的议案》， 公司与河南省新乡市天玺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玺置业

")

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 开发新乡海宁皮革城项目。 （详见公司

2010

年

4

月

27

日编号

为

2010－027

的 《对外投资公告》）

日前， 该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1

、 名称： 新乡市海宁皮革发展有限公司

2

、 注册号：

410703000014596

3

、 住所： 新乡市平原路与自由路交叉口 （西北角汇金城

E

座）

4

、 法定代表人姓名： 李宗荣

5

、 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6

、 出资方与出资比例： 本公司以货币出资

1,53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

51%

； 天玺置业以货

币出资

1395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

46.5%

； 自然人庄玉昌以货币出资

75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

2.5%

。

7

、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8

、 经营范围： 市场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 物业管理。 （以上经营范围中凡涉及行政许可的项

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9

、 批准设立机关： 新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0

、 其他股东情况介绍：

（

1

） 天玺置业情况请见公司

2010

年

4

月

27

日编号为

2010－027

的 《对外投资公告》；

（

2

） 庄玉昌， 身份证号码

3304191963****6013

， 现任江苏显通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拟任新乡

市海宁皮革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3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

002344

证券简称

：

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

：

2011－017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根据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

司参加了浙江省海宁市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以人民币

13,750

万元

的价格竞得了编号为海土字

11010

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公司已收到海宁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

《成交确认书》， 并与海宁市国土资源局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1

、 地块位置： 海宁市区海洲路北侧、 环西一路东侧；

2

、 地块面积：

41,723

平方米；

3

、 用地性质： 商办用地；

4

、 出让年限：

40

年；

5

、 主要规划条件： 容积率

2.2-2.8

， 建筑密度不大于

35%

， 绿地率不小于

15%

；

6

、 成交价格： 人民币

13,750

万元；

7

、 付款时间：

2011

年

5

月

16

日前付清。

该地块将用于皮革城五期项目建设。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3

月

18

日

股票简称

：

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

０７

武钢债 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

１２６００５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７

武钢债

”

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

０７

武钢债” 按票面金额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止计算年度利息， 票面

年利率为

１．２％

；

２

、 每手 “

０７

武钢债” 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１２

元 （含税）；

３

、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４

、 兑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发行的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

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将满四年， 根据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

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有关条款约定， 债券部分利息每年兑付一次， 现将付息事项公告

如下：

一、 付息利率

按照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定价、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

上中签率公告》， 本期 “

０７

武钢债” 的票面利率为

１．２％

。 每手 “

０７

武钢债” 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

为

１２

元 （含税）。

二、 付息债权登记日及兑息日

１

、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２

、 兑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三、 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

０７

武钢债” 持有人。

四、 付息相关事宜

１

、 根据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

款的有关约定， 本期 “

０７

武钢债” 的利息支付以付息登记日为准， 在付息登记日当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 登记在册的 “

０７

武钢债” 持有人均有权获得年度利息。

２

、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 “

０７

武钢债” 的利息。 已

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债权持有人可于兑息日后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债

券持有人， 其利息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

后， 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３

、 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 （国税函

〔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 规定，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付利息时

负责代扣代缴， 就地入库。 各付息网点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等相关规定做好代扣

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

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４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

行办法》 （国税发 〔

２００９

〕

３

号） 等规定， 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以下简称 “

ＱＦＩＩ

”） 取得的 “

０７

武

钢债” 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 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请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持有 “

０７

武钢债” 的

ＱＦＩＩ

， 最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 （含当日） 填写本公告所附 “

０７

武

钢债” 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并签章后传真至本公司， 传真号码为

０２７－８６３０６０２３

， 原件邮寄至本

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邮寄地址为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沿港路

３

号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室，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８０

。

上述

ＱＦＩＩ

应最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 （含当日）， 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收款

人户名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银行账号为

３２０２００７４０９０００１３２８０６

， 收款银行为中国工商银

行武汉市武钢支行 （行号：

８２７１９８

）， 银行地址为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厂前路武钢

１

号门， 用途请填

写 “

０７

武钢债纳税款”， 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税款划出后， 请尽快与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确认。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 “

０７

武钢债” 付息的具体条款， 请查阅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于 《中国证券

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 《武

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五、 咨询电话

如有疑问， 请拨打热线电话咨询：

０２７－８６８０７８７３ ０２７－８６８０２０３１

传真：

０２７

—

８６３０６０２３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附件：

“

０７

武钢债” 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地区）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地区） 地址

国 （地区） 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张）

债权利息 （税前， 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人民币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